
GB/T 19259-2003

前 言

    本标准为现代视频设备之一种类型:供视频显示用可控制载体— 视频投影器的通用要求。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秦皇岛视听机械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秦皇岛视听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南京新世界长江仪器有限公司、广州市天河仙科电子厂、张家港市红叶视听

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市照相办公设备质量监督检验站、烟台麦特电子有限公司、天津朗星光学机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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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投影器通用技术条件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视频显示载体设备

运输和储存。

视频投影器的术语 和定义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标志 、包 装、

本标准适用于普通 、带灯 箱、具有手动或 自动聚焦供视频显示 用的视频投影器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8898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安全要求(GB 8898-2001,egv IEC 60065:1998)

    GB/T 9001 声频放大器测量方法(GB/T 9001-1988,egv IEC 268-3:1983)

    GB/T 15464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SJ/T 10203  CCD彩色单板应用电视摄像机测量方法

    JB/T 9329 仪器仪表运输、运输储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视频投影器 video projector

    视频展示 台

    将实物、资料、含胶底片的投影片或多种信号经过摄像及控制系统处理后可提供视频显示设备显示

所需图像的设备。

3.2

    灯箱 lamp house

    视频投影器中可载物并带底灯照明用于透射透明投影片(含正、负片)的装置。

3.3

    灯箱照度均匀度 uniformity of illumination for lamp house
    灯箱四角位置照度的最低值与包括中心位置在内五点照度的平均值之百分比。

3.4

    辅助照明 auxiliary illumination

    对被摄物体光线不足部分提供适当强度的照明，使阴影消除或降低到最小程度。一般用一支或两

支顶灯来实现

3.5

    活动臂 词ustable boom

    支承摄像头应可在摄像头允许的最大摄像区域内作一定角度调节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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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 要求

4.1放大倍率

    显示图像最小放大倍率应不小于6倍。

4.2 最大展示区域

    应不小于250 mmX200 mm,

4.3 灯箱照度均匀度

    具有灯箱的视频投影器，其照度均匀度应不低于80%,

4.4 分辨率

    应不小于380线。

4.5 亮度鉴别等级

    应不小于8级。

4.6 亮度计权信噪比

    应不小于45 dB,

4.7 视频输出电平

    应为(1.0士0.2)V(p-p).

4.8 音频输出电平

    额定输出应不小于500 mV,
4.9 音频频率响应

    125 Hz-6. 3 kHz:士2 dB,

4.10 音频信噪 比

    应不小于45 dB,

4. 11 音频失真

    额定输出功率(500 mV)输出时应不大于1%,

4. 12 电源电压适应性

    在50 Hz交流电供电时，电源电压相对于额定值的偏差在220 V的士10%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4. 13 连续工作时间

    在额定电压条件下应能连续工作4h。

4.14 使用环境温度

    在00C -40℃环境温度下应能正常工作。

4.15 安全性能

    应符合GB 8898的相关要求如下:

4.15.1 标记

    视频器上应有下列标记，且标记应是耐久的，能理解的和易识别的。

    — 制造厂名称，商标;

    — 型号标 志;

    — 电源性质:交流仅用符号~;

    — 额定电压和频率。

4. 15.2 正常工作条件下的触电危险

    要求带电部件应是不可触及的。

4.巧.3 纳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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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缘材料的绝缘应是充分满足要求的。

    — 经湿热处理后，立即在1 min后测得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 MCI.

    — 经湿热处理后，立即进行抗电强度试验，设备经受频率为50 Hz基本为正弦波1500 V的试验

        电压1 min试验，试验期间应不出现飞弧或击穿。

4.16 结构操作件

    — 活动臂和顶灯的支杆应具有足够强度;控制机构应灵活可靠，紧固部位无松动、调节部位应调

        节方便，锁定部位应锁定可靠

    — 摄像头应可作。0̂-1800的旋转。建议有辅助照明装置。

4.17 外观

    视频投影器外表面应清洁、美观，不得有锈蚀、脱皮、划伤等现象，机上零件表面不得有尖棱和毛刺。

面板的标志、文字应清晰。光学件表面不应有油迹、气泡、脱膜、霉斑和指印等。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的一般条件

    — 环境温度为25℃士50C,
    如生产企业另行规定大气条件，如更小的环境温度范围(如230C士3'C)、相对湿度和大气压力等要

求，则应按其规定的条件下来进行试验，并记录于测试报告中。

    — 电源电压应调整到其额定电压220 V的1%范围之内(在电源插座上测得)。

    — 在测试开始前，测试样品应在符合测试条件的房间中作保持24 h的预处理。

5.2 放大倍率

    视频器展示台上放置坐标纸，当监视器上显示图像为最小(未放大)且清晰时，用钢皮尺测得坐标纸

某一方格边长在屏幕上的长度L,;然后使监视器上显示图像为最大(放大后)且清晰时，测得坐标纸同

一方格边长在屏幕上的长度L2。放大倍率由公式(1)计算:

(1)

    式 中:

    P-一一放大倍率;

  L,— 图像未放大最小的边长，mm;

  L2— 图像放大后最大的边长，mm.

5.3 最大展示区域

    用钢直尺量取。

5.4 灯箱照度均匀度

5.4.1 照度计应具有符合1931年国际照明委员会(CIE)提出的标准观察者的光谱响应特性。

5.4.2 展示台上的环境干扰光应不大于10 lxo

5.4.3 在正式测量前，灯箱应开启灯泡至少工作10 min,

5.4.4 在满足上述条件下，按图1所示五点位置用照度计测出展示台面板四角1,2,3,4及中心5五个

位置的照度分别为E�Ez,E3,E4,Es;并计算出E� E2 ,凡，瓦,E，的平均照度值E-

    照度均匀度刀用下列公式(2)计算:

    E- ，__ /
刀= - x iuuxo

        乙m
(2)

  式 中:

  全一-照度均匀度，%;

E-- 1,2,3,4点照度的最低值，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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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 1,2,3,4,5点照度的平均值，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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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照度测量五点位置图

5.5 分辨率

    将视频器的视频输出端(或S端子)接人监视器视频输人端(如S端子)，视频器展示台上放置符合

SJ/T 10203的综合测试卡，调焦使图像清晰，在最佳视距观察中心区域的分辨率水平线条，读出能看清

的最多线数。

5.6 亮度鉴别等级

    方法同5. 5，视频器展示台上放置符合SJ/T 10203的灰度测试卡，观察并读出可分辨的最多亮度

等级。

5.7 亮度计权信噪比

    按照SJ/T 10203所规定的有关方法去测量。

5.8 视频输出电平

    按照SJ/T 10203所规定的有关方法去测量。

5.9 音频输出电平

    按照GB/T 9001所规定的有关方法去测量。

5.10 音频频率响应

    按照GB/T 9001所规定的有关方法去测量。

5.11 音频信噪比

    按照GB/T 9001所规定的有关方法去测量

5. 12 音频失真

    按照GB/T 9001所规定的有关方法去测量

5. 13 电源电压适应性

    a) 电源电压调到比额定值大10%的条件下开机，视频器应能正常工作。试验两次，每次试验间

        隔时间不小于5 min

    b) 电源电压调到比额定值小10%的条件下开机，视频器处在负荷最大时应能正常工作。试验三

        次，每次试验间隔时间不小于5 mine

5.14 连续工作时间

    在通常正常电压波动范围之内，开机工作，连续工作4h不应发生故障。

5.巧 使用环境温度

    a) 高温试验:被测样品在+40℃环境中存放2h，在此条件下工作30 min应正常。

    b) 低温试验:被测样品在。℃环境中存放2h，在此条件下工作30 min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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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安全性能

    按照GB 8898的相关方法具体规定如下:

5.16.1 标记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合格。

5.16.2 正常工作条件下的触电危险

    为了确定危险带电零部件是否可触及，要用符合如图2所示的试验指按压外壳或不施加明显的外

力插人外壳上的任何开孔，包括底部的开孔。试验指通过开孔，插人到能使试验指到达的任何深度，并

在插人到任何位置之前、插人到任何位置期间和插人到任何位置之后，转动或改变插人角度 如果试验

指不能进人开孔，则将沿试验指方向的作用力增加到20 N士2N，并以不同的角度用试验指反复试验。

5.16.3 绝缘要求

    a) 湿热处理 :

    湿热处理在空气相对湿度为((93+,)%的湿热箱中进行。

    在能够搁置设备的所有地方的空气温度应保持在30_$0C,

    设备在湿热箱内搁置时间为48 h.

    湿热处理后，在湿热箱内，或在能使设备达到规定温度的房间内，进行绝缘电阻测m和抗电强度

试验 。

    b) 绝缘电阻:设备接正常状态接线，开关置于工作位置，在机壳和电源插头进线间用直流500 V

        兆欧表测量。

    c) 抗电强度:设备接正常状态接线，开关置于工作位置，在机壳和电源插头进线间加一频率为

        50 Hz基本为正弦波的试验电压，开始时，预先施加的试验电压不应大于规定电压值的一半，

        然后迅速将试验电压升高到全值1 500 V并持续1 min，观察有否出现飞弧或击穿。

5.17 结构操作件、外观

    操作试验或目视检查。

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2

:‘:.

  包装标志

外包装箱应有下列标志:

产品商标、名称、型号、规格、数量、重量、制造单位、厂址等。

  包装

包装应符合GB/丁15464的有关规定。

运输贮存

1 视频器运输贮存的基本环境条件应如表1所规定。

                                            表 1

序 号
基本环境条件 额定值

项 目 单 位 运输 贮存

1 高温 ℃ +40 十40

2 低温 ℃ 一25         牛 i

3 相对湿度((250C ) 儿 g5 } 7.5

4 碰撞
加速度 m,/ 5- 100

脉冲持续时间 m s 11

5 跌落 自由跌落高度 m m 250正常搬动

6.3.2 视频器运输贮存的试验方法应符合JB/T 9329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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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

防护 板

材料:金属，另有规定时除外

    役有规定公差的尺寸，其公差

          对角线为一粉

          对长度尺寸:(25为_肠5

                      >25为士0.2

        两个接合点都应允许在同一平面上，以相同的方向运动so,十犷的范围

                                        图 2 试验指


